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收費數額遵照教育部112.08.09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94233A號及112.08.09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81929A號公告之標準。

2.書籍費係以預估金額暫收，核算後多退少補。(自備教科書本相同者，准予免購)

3.若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本校查詢 (電話 : 07-7225529 )。 　

項  目   /  部  別   

學              費

雜              費 32,340

小              計 29,910 29,910 29,910 29,910 29,910 29,910 35,280 35,280 32,340

項  目   /  年  級 一社會 一自然 二社會 二自然 三社會 三自然 國一 國二 國三

書      籍      費 3,623 3,623 3,515 3,552 1,848 1,934 1,978 1,723 1,232

家   長    會   費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

團 體 保 險 費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

實 習 實 驗 費 110 110 110 390

電 腦 使 用 費 550 550 550 550

冷 氣 機 維 護 及 汰 換 費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

游 泳 課 費 用 780 780 780 780 780 780

期      刊      費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

小              計 5,688 5,688 5,470 5,617 2,473 2,949 3,383 3,128 1,857

合              計 35,598 35,598 35,380 35,527 32,383 32,859 38,663 38,408 34,197

費 用 總 額 35,598 35,598 35,380 35,527 32,383 32,859 38,663 38,408 34,197

費用總額(高中部扣除學

費補助$25,400) 10,198 10,198 9,980 10,127 6,983 7,459

就 學 貸 款 可 貸 金 額 6,345 6,345 6,235 6,345 5,685 6,075

辦理就學貸款剩餘應繳金額 3,853 3,853 3,745 3,782 1,298 1,384

4,510

★本校高中部學費收費$25,400，配合教育部免學費補助方案

35,280

私立正義高級中學112學年度第2學期繳費通知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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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繳費明細詳如背面資料)

就學貸款學生須將對保完的「學校存執聯」連同註冊繳費單於繳費之前至總務處出納組修改金額，將另予註

冊單繳費。僅申請生活費貸款的學生亦須將對保完的「學校存執聯」交回總務處出納組。

就學貸款利率目前為1.65％;利息負擔及計算方式請洽銀行專辦人員。

本學期學生午餐以團膳供應，每餐65元。為顧及學生飲食正常，除身體狀況特殊外，午餐團膳一律全體參加

，以實際用餐數計費,費用另行收取。

「中低、低收入戶」學生貸款生活費：低收入戶學生可貸生活費額度以1學期4萬元為上限，中低收入戶學生

可貸生活費額度以1學期2萬元為上限。符合申請生活費貸款學生(具備中低 、低收入戶資格)請先至學務處生

輔組辦理身份確認簽章，再前往銀行辦理貸款。

私立正義高級中學112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須知

註冊日期：113年2月16日(星期五)

各班學生到校後即攜帶繳費單第三聯註冊聯、學生證到各班教室集合，由導師辦理註冊手續。

註冊手續：

完成所有註冊手續後由導師彙集繳費單註冊聯，派員至總務處領書。

同學若有退書，應填寫於退書登記表，並請班長將表格及退書於２月２３日(星期五)以前交至庶務組辦理。

未能按時註冊同學，須事先向教務處註冊組請假，經准假者必須在三天內補辦註冊手續。

註冊注意事項：

每學期收費，以一次收足為原則，惟對家境清寒之學生，經申請分期核准後，除代收代付費及代辦費外，其

餘各費可分二次徵收(第一次註冊時徵收，第二次於開學後第十週徵收)。

分期繳費申請書蓋妥家長、導師、總務主任章後，向總務處出納組辦理(須於註冊前辦妥)。

請同學於註冊前依繳費單上所列繳費方式辦理繳費，並於註冊當天持繳費單第三聯註冊聯到校辦理註冊(未繳

費者不准註冊)。*繳費日期:即日起至２月１６日前。

各項公費生(身心障礙人士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軍公教遺族、傷殘榮軍子女、原住

民族籍學生)就學減免，須於規定時間內填寫申請表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。

各班註冊完畢，學生證(新生、轉學生免)由班長收齊後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蓋章。

辦理就學貸款者，應依承貸銀行規定，於每學期或每一教育階段學程辦理簽約對保手續一次。辦理時應邀同

保證人攜帶註冊日前三個月內戶籍謄本、印章、國民身份證、學生證及註冊繳費單至指定承貸銀行(高雄銀

行)之任何一家分行辦妥簽約，對保所需相關費用應自行負擔。

學生就學貸款:請先至高雄銀行網站(網址:https://www.bok.com.tw)就學貸款入口網申請後列印，連同註冊

繳費單、相關證件與保證人再前往銀行辦理對保。

本學期就學貸款可貸明細:學雜費、書籍費(每學期1,000元)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實習費、住宿費、生活費、

海外研修費、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。

112學年度欲辦理就學貸款的學生請至高雄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對保手續。

機車、腳踏車停車費及校車費由總務處於註冊當天發給相關表格，請各班確實填寫登記。

機車、腳踏車停車費於2月19日(星期一)以前將停車費的現款連同表格由負責同學交至總務處出納組。

(高中部：機車停車費110元、腳踏車停車費45元)

搭乘校車同學請於2月19日(星期一)以前完成登記，由負責同學將登記表格交至總務處，以便印製繳費單及製

作校車證(本學期校車費依程別收費如下：(短程6,050元、近程8,470元、中程9,410元、遠程10,830元、北

高.林園.仁武.

大社 12,450元)

如採每學期辦理簽約對保手續一次者，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如無法親至銀行辦理對保時，得由學生持公證貸款

委託書、授權書(格式由各銀行自訂)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印鑑證明至銀行辦理對保即可。

具備本須知第3項身份之公費生或其他政府相關補助費者,請檢核註冊繳費單之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是否已減除

減免金額，若未修改請於辦理就學貸款對保前先至總務處出納組修改繳費單。

領有公費、公務員子女教育補助費、殘障人士或其他政府相關補助費者，僅能就該學期應繳學雜各費扣除公

費、子女教育補助費及學雜費減免金額後之差額申請就學貸款。


